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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

本标准的安全性指标按照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 GB 2726-2016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》的要求制定；其中铅的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其他指标根据产

品实际制定

我厂生产加工的酱卤肉制品是以鲜(冻)畜、禽产品为主要原料，配 以食盐、味精、辣椒、花椒、

香料油等辅料，经解冻清洗(前处理)、卤制(熟制)、 清洗除盐、二次卤制、冷却、包 装等工艺而制

成的酱卤肉制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 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，特制定

本标准，作为企业组织生产、质量检验、贸 易、仲裁的依据。

。

本标准由 曲靖市沾益区宏卓食品厂提出并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 陈昌运、陈 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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